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諮詢暨紀律規則 

違反「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三十一條之處理程序 

(產險精算人員適用) 

說明： 

1. 精算人員簽署商品時應依照保險局頒布「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13

條規定所應負責之項目，確實檢視其負責事項之正確性、合理性及適法性。 

2. 精算人員簽署送審商品文件時應按「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18 條

所訂定的原則，依照相關法令、主管機關訂定審查保險商品應注意事項，中華

民國精算學會訂定之職業道德規範(含諮詢暨紀律規則)、相關精算實務處理準

則及釋例，以及一般精算原理辦理。 

3. 精算人員有責任遵循中華民國精算學會公佈之職業道德規範(含諮詢暨紀律規

則)、相關精算實務處理準則及釋例，以及一般精算原理等相關資料內容之中，

對於文件記載與保存所做的要求。金管會保險局或檢查局進行商品文件抽查

時，得向精算人員及其服務之產險公司要求提供上述相關之文件。 

4. 依照「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31 條第一項規定保險商品簽署人員

依第 13 條所負責項目，若有涉及該第 31 條所述及情形者，應依主管機關或其

指定機構所訂定法規處理。  

該第 31 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之“實務處理原則、自律規範或職業道德規範＂，

係指包括中華民國精算學會訂定之職業道德規範(含諮詢暨紀律規則)、相關精



算實務處理準則及釋例，以及一般精算原理。 

而保險局審查商品送審文件時，若發現精算人員簽署送審商品時，有涉及「保

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31 條第一項第七款所述狀況之虞，應轉請「中

華民國精算學會諮詢暨紀律委員會」(以下簡稱紀律委員會) 認定是否構成「中

華民國精算學會諮詢暨紀律規則」(以下簡稱紀律規則) 第二條第二項所稱之

「違紀事件」。 

5. 紀律委員會接獲保險局對精算人員涉及「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31

條第一項所述狀況之舉發，應依照紀律規則第 9 條規定辦理，並於收齊保險局

提供之相關事證文件後十個工作天之內完成評閱程序。第 9 條所規定之評閱程

序說明如下﹕ 

“……… 

委員會接獲舉發後，在兼顧委員之經驗背景前提下，主任委員將以輪職方式指派一名委員

評閱舉發之案件，在指派時主任委員應確認接受指派之委員非舉發案件之關係人，且與案

情並無利益衝突。評閱委員於完成評閱後應以書面方式向主任委員提出評閱報告，說明評

閱結果以及後續處理建議。 

若委員會所接獲之舉發案件並無涉及違紀事件之情況，且與精算實務處理準則，或技術觀

念及理論無密切之關聯性，評閱委員提出評閱報告後，由主任委員應裁定該案件無需進入

紀律審理程序。 

委員會所接獲之舉發案件，若與精算實務處理準則，或技術觀念及理論有密切之關聯性，

但並無涉及違紀事件之情況時，評閱委員提出評閱報告後，主任委員應裁定將該案件轉交

各相關技術委員會審理，同時要求各相關技術委員會於完成該案件之技術審理後，以書面

方式通知本委員會技術審理結論，做為該舉發案件結案之依據。 

若舉發案件不僅與精算實務處理準則，或技術觀念及理論有密切之關聯性，且疑似涉及違

紀事件時，評閱委員提出評閱報告後，主任委員應裁定會同各相關技術委員會，針對該案

件按本規則之程序共同進行紀律審理。 

若舉發案件疑似涉及違紀事件，但與精算實務處理準則，或技術觀念及理論無密切之關聯

性，評閱委員提出評閱報告後，主任委員應裁定將該案件由委員會按本規則之程序進行紀

律審理。 

若主任委員裁示舉發案件無需進入紀律審理程序，委員會應立即以書面方式將決定通知被



舉發人，若該案係經由會員或外界人士舉發，委員會亦應立即將決定通知舉發人。若舉發

人不同意委員會之決定，可在接到拒絕審理之說明後三週內，取得三名或以上之理事簽署

支持後再度舉發，委員會不得再予以拒絕。 

當主任委員根據評閱結果決定被舉發之案件無需進入紀律審理程序時，可同時裁定按本規

章第十五條內容提供被舉發人諮詢意見，以避免類似爭議或疑慮再度發生。主任委員應於

評閱結果裁定後一週內發出書面通知，要求被舉發會員接受諮詢服務，書面通知內容應說

明由主任委員指派提供諮詢的人員、諮詢的時間以及方式。若被舉發人未能依照要求接受

諮詢服務，主任委員得啟動該案之紀律審理程序。” 

舉發與評閱之過程特以流程圖表達如附件。 

6. 委員會每月末將整理正在處理的案件資料，去除涉及機密的部分，在隱匿當事

人身分與事件特徵的前提下，做成摘要紀錄，提供保險局參考。保險局針對特

定個案，得依照紀律規則第 8 條所規定之程序要求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提供與該

案件相關之資料，第 8 條規定說明如下﹕ 

“……… 

如果具有司法或行政公權力之機構，基於行使公權力之必要，向本會以書面方式要求提供

與正在審理，或審理結束案件相關之資料，經理事長同意後，委員會應正面回應要求，經

由秘書處協助將相關資料提供給提出要求之司法或行政公權力機關以便利公權力之行

使。” 

 

 

 

 

 

 

 

 

 

 

 

 

 



舉發與評閱流程圖 

 

 

 

 

 

 

 

 

 

 

 

 

 

 

 

 

 

 

 

 

 

 

 

 

1. 委員會接受會員或外界人士以署名方式提

出具體事證，舉發任何本會會員疑似涉及違

紀事件。 

2. 委員會若獲得具體資訊顯示本會會員疑似

涉及違紀事件，委員會亦應該主動舉發。 

3. 在兼顧委員之經驗背景前提下，主任委員將

以輪值方式指派一名委員評閱舉發之案

件，在指派時主任委員應確認接受指派之委

員非舉發案件之關係人，且與案情並無利益

衝突。 

4. 評閱委員於完成評閱後應以書面方式向主

任委員提出評閱報告，說明評閱結果以及後

續處理建議。 

舉發 

1.會員或外界人士 1 

2.委員會 2 

指派一委員評閱 3 

評閱報告 4 

是否 
涉及違紀或 

與精算實務準則、技術 
觀念及理論有密切 

關聯性 

無涉及違紀且與精

算實務準則、技術觀

念及理論無密切關

聯性 

 

主任委員裁定案

件無需進入紀律

審理程序 

主任委員裁定案

件轉交相關技術

委員會審理 5 

無涉及違紀但與精

算實務準則、技術觀

念及理論有密切關

聯性 

涉及違紀且與精算

實務準則、技術觀念

及理論有密切關聯

性 

涉及違紀但與精算

實務準則、技術觀念

及理論無密切關聯

性 

主任委員裁定會
同相關技術委員
會共同進行紀律

主任委員裁定案

件進入紀律審理

程序審理

無需進入紀律審理

程序通知被舉發人 6 

紀律審
理程序 

5. 同時要求各相關技術委員會於完成該案件

之技術審理後，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委員會技

術審理結論，做為該舉發案件結案之依據。

6. 當主任委員根據評閱結果決定被舉發之案

件無需進入紀律審理程序時，可同時裁定按

本規章第十五條內容提供被舉發人諮詢意

見，以避免類似爭議或疑慮再度發生。主任

委員應於評閱結果裁定後一週內發出書面

通知，要求被舉發會員接受諮詢服務，書面

通知內容應說明由主任委員指派提供諮詢

的人員、諮詢的時間以及方式。若被舉發人

未能依照要求接受諮詢，主任委員得啟動該

案之紀律審理程序。 

會員 
或外界人士舉

發 

否 

是 

結束 通知舉發人 

舉發人 
同意委員會決

定 

是 

否 

再度舉發 


